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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公告所述《萍乡市安源区“红色安源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镇”项目投资合作框架

协议书》约定，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投资参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红色安源

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镇”项目中的张家湾美丽乡村建设、安源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两个子项

目，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22.5 亿元以上。 

2、本公告所述合作框架协议经三方授权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作框

架协议所涉项目涉及须招投标事项，待经法定程序确定后另行签订协议；各方的最终权利义

务以各方基于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原则而签署的最终协议之约定为准，如各方未能签署最终协

议，本框架协议自行废止。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4月 18 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

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源区政府”）、和谐新农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谐集团”）在萍乡市签署了《萍乡市安源区“红色安源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

镇”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萍乡市安源区“红色安源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镇”项目主要包

括张家湾美丽乡村建设、毛泽东收藏品博物馆、安源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项目等 6 个子项目，

其中，公司投资参与的项目为张家湾美丽乡村建设、安源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公司投

资参与的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22.5 亿元以上，具体项目合作协议由公司依法取得建设权后，

根据建设进度和发展需要及时分别签订；单个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后，由公司进行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报政府评审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 

区长：康峰；  

法定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世纪广场 3 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和谐新农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勇；  

注册地址：汉阳区七里庙 8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 万元； 

主营业务：新农村建设开发；市政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农产品种植；家兔养殖；初级农产品批发、零售；花卉种植、批

发、零售；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陪护服务、代送物品服务、送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卢洪华持有其 77.33%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合作框架协议甲

方、乙方未与公司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 

（1）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2）和谐新农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是一家以新农村建设开发、

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发、全国 MB 绿色建筑房地产开发、文化影视传媒、生态农业开发、

科技开发、老年爱心护理工程、节能环保等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开发公司、全国实施 MB 绿

色建筑体系的民生建设示范项目实施单位；和谐集团财务状况及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 

5、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合作框架协议甲方、乙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 

乙方：和谐新农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地址：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张家村 

2、合作项目：“红色安源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镇”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以上，建设周期

为 3 年，包括张家湾美丽乡村建设、安源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项目等 6 个子项目。其中启迪

桑德投资参与的两个子项目为： 

①张家湾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投资：拟投资 2.5亿元。 

投资经营模式：由安源镇人民政府、启迪桑德、和谐集团根据建设主体各自出资。 

建设周期：一年 

建设内容：村庄生态肌理修复、环境修复、民居整旧如旧修复、垃圾污水治理修复等。 

②安源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规模：20 亿元以上 

投资模式：以 PPP 模式建设，同等条件下，按法定程序优先考虑启迪桑德和和谐集团作

为联合体投资。 

建设周期：3年。 

建设内容：建设张家湾美丽乡村及安源全域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全力

促进安源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安源旅游品牌，使之成为安源的支柱产业。 

具体项目合作协议由乙方或丙方依法取得建设权后，根据建设进度和发展需要及时分别

签订。单个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后，由乙方或丙方进行规划设计，规划设计报政府评审通过后

方可实施。 

（二）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协助乙方进行项目前期工作，与乙方共同推进项目实施。 

2、甲方积极争取省、市有关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优惠政策，力争将张家湾村申报

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并出台支持该项目建设的本地政策，按照本地相应

最优惠的招商政策对乙方、丙方给予支持。 

（三）乙方、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乙方、丙方承担各自部分投资，并按具体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缴足保证金或履约保函。 

2、乙方、丙方严格按国家法规政策申报、建设、运营本项目，由乙方或丙方承担相应

的申报、建设、运营此项目给政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法律责任。 

（四）争议解决 

1、甲、乙、丙三方在本合同实施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可就纠纷事项依照相关法律程



序解决。 

2、如甲、乙、丙三方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将争议提交萍乡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五）生效条件 

三方授权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以上项目涉及须招投标事项，待经法定

程序确定后另行签订协议。 

各方的最终权利义务以各方基于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原则而签署的最终协议之约定为准，

如各方未能签署最终协议，本框架协议自行废止。 

（六）其他 

如果乙方、丙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甲方可取消其在本协议中的所享有的项目

开发权。如果甲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承诺，乙方、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赔偿三方

确认的前期投入及其他损失。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实现各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

略规划；合作框架协议所涉项目未来如能落地实施，项目建设及运营将对公司今后年度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及履约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任何影响，预计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协议签署以及实施方案

尚未落实，有待在合作具体条件达成时另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萍乡市安源区“红色安源美丽乡村文旅特色小镇”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